
立法會CB(1)1552/06-07(02)號文件  
 

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07年 5月 11日的情況 ) 

 
 

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1. 與 保 障 電 郵 登 記 用 戶 個

人資料有關的事宜  
2005年 11月 1日  (a) 事務委員會要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

(下稱 "私隱專員 ")提供進一步資料，

以回應委員在會議上提出的關注和

問題，包括：  
 

(i) 因 應 雅 虎 香 港 控 股 有 限 公 司

2005年 10月 28日的函件第 (c)段
所 述 ( 立 法 會 CB(1)186/05-06 
(03)號文件 )，就雅虎中國向中國

當局披露電郵登記用戶的資料

而言，包括有關師濤先生的資

料，雅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是否

受《個人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(第 486
章 )的規定所約束，以及受約束

的程度；及  
 

(i i) 就所討論的事件，私隱專員在考

慮何種資料會構成《個人資料

(私隱 )條例》所界定的 "個人資

料 "時，應採取寬鬆還是嚴緊的

態度；私隱專員會否重新考慮，

私隱專員提供的初步答覆，已

於 2005 年 12 月 2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1)445/05-06號文件送交全

體議員。秘書處曾於 2005年 12
月 2日及 2006年 1月 23日提醒

香港互聯網供應商協會在適

當時間向事務委員會匯報。助

理法律顧問 3就此議題的法律

事宜擬備的文件，已於 2006
年 1 月 23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1)771/05-06號文件送交全

體議員。經主席同意，該份文

件的副本亦已送交私隱專員

及香港互聯網供應商協會。私

隱專員於 2007年 3月 14日就涉

及師濤先生的事件發出的調

查報告，已於 2007年 3月 28日
隨 立 法 會 CB(1)1233/06-07 號

文件送交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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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是否有足夠證據引發該條例第

38(b)條的運用；以及是否有需

要檢討該條例。  
 
(b) 應委員要求，香港互聯網供應商協會

答允考慮該協會可能採取的行動 (如
有的話 )，以跟進所討論的事件。  

 
2. 與亞洲電視有限公司 (下

稱 "亞視 ")的管理及控制

有關的事宜  

2006年 6月 5日  就中信國安集團 (下稱 "該集團 ")建議收購

亞視股份一事：事務委員會要求廣播事務

管理局 (下稱 "廣管局 ")在就建議收購作出

決定前，先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此事。  
 

廣管局的初步回覆及政府當

局提供的詳細資料，已分別於

2006年 6月 16日及 8月 7日隨立

法 會 CB(1)1776/05-06 及

CB(1)2102/05-06 號 文 件 送 交

全體議員。廣管局答允在適當

時間向事務委員會提交具體

的回應。  
 
政府當局將於 2007年 5月 14日
舉行的下次會議上，向事務委

員會簡介 "中信國安集團建議

收購亞洲電視有限公司的股

份及相關事宜 "。  
 

3. " 數 碼 21" 資 訊 科 技 策 略

公眾諮詢文件  
2006年 11月 13日  政府當局承諾提供資料，說明按部門臚列

各部門在 "香港政府一站通 "入門網站現

時提供的網上服務，以及尚未利用 "香港

政 府 一 站 通 "平 台 向 公 眾 提 供 服 務 的 部

門。  
 

政府當局須在準備就緒時提

供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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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4. 推行電子採購試點計劃  
 

2006年 12月 11日  政府當局答允：  
 
(a) 考慮委員的建議，即於試點計劃考慮

推行電子發票，以推動供應商採用；

作出評估並告知事務委員會，在電子

採購計劃推行後，中小企供應商連接

互聯網的升幅百分比 (如有的話 )，以

及中小企對電子採購計劃的反應和

參與程度；及  
 

 
 
(a) 政府當局認為，以 4,920

萬 元 的 估 計 非 經 常 開 支

推 行 試 點 計 劃 擬 議 涵 蓋

的 4項電子採購措施，是

審 慎 和 務 實 的 做 法 。 然

而，政府當局會密切留意

在環境有利的機遇時，嘗

試提供電子發票選項。  
 

  (b) 參照政府當局的文件 (立法會 CB(1) 
435/06-07(03)號文件 )第 12段所列的

效益，評估電子採購試點計劃的實際

效益，以及環保採購的應用程度。  
 

(b) 政 府 當 局 會 在 檢 討 階

段，評估電子採購試點計

劃的實際效益。  
 

5. 資訊保安  
 

2006年 12月 11日  政府當局承諾在 3個月內向事務委員會提

交報告，概述規管機構和公營機構按照在

2006年 8月就該等機構進行統計調查得出

的結果，為改善其資訊保安狀況而採取跟

進行動的進展。一位委員關注到，規管機

構或其受規管的機構／行業會否設立有

效機制，例如政府所採取的定期保安審計

安排，從而加強資訊保安。事務委員會要

求政府當局向規管機構轉達該項關注。  
 

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在 2006年
12月 27日致函各政策局／部

門的首長，向他們指出政府資

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(下 稱 "該
部 門 ")根 據 統 計 調 查 結 果 認

為需要改善的範疇。對於屬規

管機構或對公營機構有管轄

權的政策局／部門，該部門已

要求它們統籌受規管的行業

和公營機構的資訊保安改善

計劃，並提供最新資料，以便

在適當時間提交予事務委員

會。為協助提升有關機構的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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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   訊保安，該部門亦建議各政策

局／部門參考政府的基準資

訊科技保安政策和資訊科技

保安指引，上述政策和指引載

有其他資料，當中包括保安風

險評估和審核機制。  
 
政府當局提交的有關公營機

構及規管機構所執行資訊保

安 改 善 措 施 的 中 期 進 展 報

告，已於 2007年 4月 12日隨立

法 會 CB(1)1329/06-07(01) 號

文件送交委員。  
 
政府當局承諾在 2007年 7月向

事務委員會呈交進展報告。  
 

6. 進 一 步 討 論 與 電 訊 盈 科

有 限 公 司 股 權 變 動 及 跨

媒體擁有權有關的事宜  
 

2007年 1月 11日  倘若廣管局在調查後決定不採取任何行

動，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作出解釋，

供委員備悉。  

如有需要，政府當局須向事務

委員會作出詳細解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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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7. 有 關 地 震 損 毀 海 底 電 纜

導 致 互 聯 網 服 務 中 斷 的

事宜  

2007年 1月 15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：  
 
(a) 有關互聯網服務中斷的事後剖析報

告，包括的事項如下：電訊管理局 (下
稱 "電訊局 ")在最初十多小時 (即地震

在香港時間 2006年 12月 26日晚上 8時
26分發生至 2006年 12月 27日上午 9時
25分電訊局接獲有關互聯網服務失  

 效的首個公眾查詢 )採取的行動；網

絡事故匯報機制的改善措施；擬制訂

的應變措施；政府當局對電訊盈科的

修復能力的意見；對外電訊服務中斷

對中小型企業造成的影響；以及本地

營辦商與海外營辦商的修復能力的

比較。當局亦應提供有關接納或否決

代表團體的建議的理由；  
 

 
 
(a) 政府當局已於 2007年 4月

17日 的 會 議 上 向 事 務 委

員 會 作 出 簡 報 ( 立 法 會

CB(1)1298/06-07(10) 號

文件 )。  
 

  (b) 有關在 2005年年底進行的技術表現

研究報告副本；及  
 

(b) 因 應 香 港 寬 頻 網 絡 有 限

公司跟進 "電訊局對住宅

寬 頻 互 聯 網 接 駁 服 務 的

服務質素進行的計劃 "提
交的意見書，電訊局已發

出覆函，解釋為何不公布

2005年的技術研究。電訊

局 的 覆 函 的 英 文 本 和 中

文本，已分別於 2007年 2
月 13日 及 27日 隨 立 法 會

CB(1)942/06-07(01) 號 文

件送交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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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7. 有 關 地 震 損 毀 海 底 電 纜

導 致 互 聯 網 服 務 中 斷 的

事宜 (續 ) 

 (c) 有關在稍後階段將會獲得的調查研

究報告副本。  
 

(c) 有 關 使 用 住 宅 寬 頻 服 務

的調查最近已經完成。工

作小組在與 4家寬頻互聯

網 服 務 供 應 商 的 代 表 進

行 討 論 後 ， 預 期 在 2007
年 4月／ 5月發表未來路

向的報告。  
 

 2007年 4月 17日  政府當局承諾就下述事項提供詳細資料：

 
(a) 說明電訊局有關緊急情況的應變計

劃，以及一旦發生國際直撥和互聯網

服務中斷的事件時向消費者發布消

息的機制；  
 
(b) 2006年 12月 26日及 27日發生地震，損

毀海底電纜導致互聯網服務中斷，令

中小企蒙受的損害和損失；及  
 
(c) 將採取的具體措施，以協助受 2006

年 12月 26日及 27日互聯網服務中斷

影響的中小企。  
 

政府當局須在準備就緒時提

供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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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8. 與 香 港 電 台 編 輯 自 主 及

廣 播 事 務 管 理 局 作 出 懲

處的尺度有關的事宜  

2007年 3月 12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檢討：  
 
(a) 廣管局 (或新的單一規管機構，即通

訊事務管理局 )成員的委任機制，包

括委任準則和成員組合，以期吸納更

多不同背景的專才，加強該局的代表

性；及  
 
(b) 廣管局 (或日後的通訊事務管理局 )

的處理投訴機制，以期加強該局的透

明度和公信力。  
 

政府當局察悉並須作出跟進。 

9. 在政府場地提供 Wi-Fi無
線上網設施  

2007年 4月 17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下述事項提

供資料  ⎯⎯  
 
(a) 有關評估政府建議的 Wi-Fi計劃成本

效益的機制及措施；及  
 
(b) 政府當局回應委員對政府與商業服

務承辦商的利益競爭、不公平競爭及

關於《電訊條例》 (第 106條 )類別牌

照制度等事項的關注。。  
 

政府當局就 (a)及 (b)項提供的

資料，已於 2007年 5月 10日隨

立 法 會 CB(1)1574/06-07(01)
號文件送交全體議員。  
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7年 5月 11日  


